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后延期出站申请（工作站）

	姓名
	
	聘任工作站
	
	合作流动站
	

	进站时间
	
	应出站时间
	
	拟出站时间
	延期一般不超过1年

	在站期间工作小结









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
年   月   日

	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意见：
同意我单位         同志继续作为工作站联合培养博士后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至
        年    月，并按月向联合培养单位缴纳延期出站管理费。

博士后科研工作站
负责人签字：（加盖科研工作站章）

 年    月   日

	流动站意见：


流动站站长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博士后工作办公室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
 年    月   日


注：拟出站时间填写至结束当月月末
